
佛光大學教學獎助生實施暨獎勵辦法 
 

114.11.19 114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

114.11.25 114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15.01.14 11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

第 1 條  佛光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增進教學品質，特訂定「佛光大學教學獎助生實施

暨 獎勵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 條  本辦法所稱教學獎助生，係為透過課程實習向教師進行教學實習，擔任「教學 

獎助生」者，須參加教務處每學期辦理之期初說明會、培訓工作坊等各項系列活 動。

「教學獎助生」依課程學分數得領取助學金（以下簡稱助學金）。 

第 3 條  「教學獎助生」工作內容為教材準備、分組討論、實習、作業批改、技術操 作、

經營班級與師生互動、課業諮詢及輔導等。 

第 4 條  「教學獎助生」之經費來源及運用說明如下： 

一、「教學獎助生」之經費來源主要分為「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金」及「其他經 

費」。「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金」僅限研究生擔任，「其他經費」由研究生或

大學部三年級或四年級學生擔任為原則。經費運用以優先執行「教育部研究生

獎助學金」為主。 

二、為確保經費執行效益，以博士生及碩士生為優先補助原則，並得視當學期補助

經費來源及各院系研究生與大學部教學獎助生申請情形，進行彈性調整，惟須

經「佛光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分配委員會」審議通過。 

第 5 條  「教學獎助生」之申請及補助原則說明如下： 

一、申請「教學獎助生」之課程，每一課程以申請一名為原則。申請教學獎助生課

程應由授課教師於教學獎助生管理系統提出申請（於學生初選時段同步提出申

請）。 

二、各學院系、通識教育課程申請「教學獎助生」之補助，以必修、大班教學及學

士班課程為優先。 

第 6 條  「教學獎助生」之資格規定如下： 

一、經費來源若為「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金」，應由本校在學之博士生或碩士生擔

任，曾任教學獎助生者須通過前次考核。碩士班四年級之學生，須取得論文指

導老師之同意。 

二、經費來源若為「其他經費」，得由本校在學之博士生、碩士生或大學部學生擔

任。 

（一）博士生或碩士生擔任者，依本條第一款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大學生擔任者，以三年級或四年級學生為原則，曾任教學獎助生者須通

過前次考核，且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：  

1.前學期成績總平均排名須為全班前 30 %。 

2.擬擔任該課之「教學獎助生」應修習通過該課程或可抵認課程，且期

末成績達 80 分（含）以上者。 

（三）有關陸生擔任教學獎助生，依教育部相關規定，不得領取中央政府經費

款項。 

（四）特殊表現學生擔任教學獎助生，須簽請教務長聘任之。 

三、「教學獎助生」以同時擔任 2 門課程為原則。 

四、碩士生（含碩專生）如有專職者，不具擔任「教學獎助生」資格。 



第 7 條  擔任教學獎助生者，由本校發給教學獎助生助學金，並依規定辦理勞（健）保加

保與簽定勞動契約。其經費發放標準及發放方式如下： 

一、助學金發放標準：博、碩士生每月 2,200 元至 4,600 元；學士生每月 1,900 元 

至 3,700 元（以上金額包含學生勞保自付額）。

二、助學金發放方式： 

（一）助學金按月發放。核撥月數每學期至多五個月，每學年第一學期以每年

9 月至翌年 1 月為原則；第二學期以每年 2 月至 6 月為原則。本校得視

其需求，調整核撥月數。 

（二）聘期未足月者，當月之助學金依實際工作日數比例發放。 

第 8 條  「教學獎助生」須繳交資料及其應注意事項說明如下：「教學獎助生」每學期 

結束後一週內繳交期末成果報告。成果報告以能體現協助提升教學或促進學習成 效，

以及反應學生回饋意見為主。 

第 9 條  「教學獎助生」之培訓與考核，依「佛光大學教學獎助生考核及培訓實施要 點」

辦理。 

第 10 條  為精進「教學獎助生」之學習成效，教務處定期遴選優良教學獎助生，並以期末

實作影片之點閱率為主要評選標準。其評比依教務處公告之影音平台統計資料為準；

如同一學生於多個平台皆為最高點閱率者，則僅採計其最高點閱率之平台作為評選依

據。獲選者由教務處於次一學期公開表揚並予以獎勵。 

第 11 條  擬放棄教學獎助生資格者，應通知該科授課教師及教務處辦理相關作業。授課 

教師得因此更換教學獎助生。 

教師擬更換教學獎助生者，應通知該生及教務處辦理相關作業。學生如有申訴

及救濟事宜，依第 12 條辦理。 

第 12 條  教學獎助生如有申訴及救濟事宜，應首先向教務處反應。未獲解決時，由本校 

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審理，以保障其權益。 

第 13 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除參照政府法令外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14 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 



佛光大學教學獎助生實施暨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

新舊條文對照表 
 

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

第 1 條  佛光大學（以下簡稱本

校）為增進教學品質，特訂定

「佛光大學教學獎助生實施暨 

獎勵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

法）。 

第 1 條  佛光大學（以下簡稱本

校）為增進教學品質，特訂定

本校「教學獎助生實施暨 獎

勵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

法）。 

依法制格式修

正。 

第 4 條  「教學獎助生」之經費來

源及運用說明如下： 

一、「教學獎助生」之經費來

源主要分為「教育部研究

生獎助學金」及「其他經

費」。「教育部研究生獎

助學金」僅限研究生擔

任，「其他經費」由研究

生或大學部三年級或四年

級學生擔任為原則。經費

運用以優先執行「教育部

研究生獎助學金」為主。 

二、為確保經費執行效益，以

博士生及碩士生為優先補

助原則，並得視當學期補

助經費來源及各院系研究

生與大學部教學獎助生申

請情形，進行彈性調整，

惟須經「佛光大學研究生

獎助學金分配委員會」審

議通過。 

第 4 條  「教學獎助生」之經費來

源及運用說明如下： 

一、「教學獎助生」之經費來

源主要分為「教育部研究

生獎助學金」及「其他經

費」。「教育部研究生獎

助學金」僅限研究生擔

任，「其他經費」可由研

究生或大學部三年級或四

年級學生擔任。經費運用

以優先執行「教育部研究

生獎助學金」為主。 

二、為確保經費執行效益，以

博士生及碩士生為優先補

助原則，並得視當學期補

助經費來源及各院系研究

生與大學部教學獎助生申

請情形，進行彈性調整，

惟須經「佛光大學研究生

獎助學金分配委員會」審

議通過。 

調整其他經費

可聘任學生的

身分。 

第 6 條  「教學獎助生」之資格規

定如下： 

一、經費來源若為「教育部研

究生獎助學金」，應由本

校在學之博士生或碩士生

擔任，曾任教學獎助生者

須通過前次考核。碩士班

四年級之學生，須取得論

文指導老師之同意。 

二、經費來源若為「其他經

費」，得由本校在學之博

士生、碩士生或大學部學

生擔任。 

（一）博士生或碩士生擔

任者，依本條第一

款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大學生擔任者，以

第 6 條  「教學獎助生」之資格規

定如下： 

一、經費來源若為「教育部研

究生獎助學金」，應由本

校在學之博士生或碩士生

擔任。碩士班四年級之學

生，須取得論文指導老師

之同意。 

二、經費來源若為「其他經

費」，得由本校在學之博

士生、碩士生或大學部學

生擔任。 

（一）博士生或碩士生擔

任者，依本條第一

款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大學生擔任者，以

三年級或四年級學

調整擔任教學

獎助生條件。 



三年級或四年級學

生為原則，曾任教

學獎助生者須通過

前次考核，且須符

合以下條件之一：  

1.前學期成績總平均排

名須為全班前 30 % 

2.擬擔任該課之「教

學獎助生」應修習

通過該課程或可抵

認課程，且期末成績

達 80 分（含）以上

者。 

（三）有關陸生擔任教學

獎助生，依教育部

相關規定，不得領

取中央政府經費款

項。 

（四）特殊表現學生擔任

教學獎助生，須簽

請教務長聘任之。 

三、「教學獎助生」以同時擔

任 2 門課程為原則。 

生為限，且須符合

以下條件之一：  

1.前學期成績總平均排

名須為全班前 30 % 

2.擬擔任該課之「教

學獎助生」應修習

通過該課程或可抵

認課程，且期末成績

達 85 分（含）以上

者。 

（三）有關陸生擔任教學

獎助生，依教育部

相關規定，不得領

取中央政府經費款

項。 

三、「教學獎助生」以同時擔

任 2 門課程為上限。 

第 10 條  為精進「教學獎助生」之

學習成效，教務處定期遴選優

良教學獎助生，並以期末實作

影片之點閱率為主要評選標

準。其評比依教務處公告之影

音平台統計資料為準；如同一

學生於多個平台皆為最高點閱

率者，則僅採計其最高點閱率

之平台作為評選依據。獲選者

由教務處於次一學期公開表揚

並予以獎勵。 

第 10 條  為精進「教學獎助生」之

學習成效，教務處須定期遴選

優秀教學獎助生若干名，其資

格為學期考核成績前10%，且

修課學生滿意度問巻填卷率達

30%且填卷人數達10人以上

者。獲選者由教務處於次一學

期公開表揚並獎勵。 

調整優良教學

獎助生遴選依

據。 

 


